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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致遠醫療與金華醫院訂立意向書，據此，致遠醫療應向金華醫院提供諮
詢及管理服務，而金華醫院須向致遠醫療支付醫院管理服務費，有關費用應根據金華醫
院於相關年度的收入百分比及多項目標表現指標計算。

意向書對致遠醫療與金華醫院於意向書期限內就提供諮詢及管理服務訂立醫院管理協議
產生具約束力的合約責任。

根據金華醫院章程項下的下列管理權利，本集團能夠對金華醫院的經營及管理決策行使
其影響力：

(i) 有權提名金華醫院執行委員會七名成員中的六名，其中一名須根據工會選舉結果提名；

(ii) 獲提名的該等執行委員會成員中，其中一名為執行委員會主席；

(iii) 有權提名金華醫院的院長、財務總監及監事。

金華醫院作為非營利性醫院，有別於營利性醫院。根據中國法律及法規，金華醫院的創
辦人無權享有股息或清盤後剩餘資產。剩餘資產應根據其章程或其管理機構的決定用於
公益用途。倘剩餘資產未能根據金華醫院的章程或根據其管理機構的決定使用，應當在
主管政府部門的主持下將剩餘資產移交給具有同等或者類似宗旨的法人實體，並對公眾
作出公告。因此，鑒於金華醫院的性質為非營利性醫院及其現有章程規定，本公司不被
視為金華醫院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因此，金華醫院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的
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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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集團就向金華醫院提供管理及諮詢服務收取管理服務費，而所收取的管理服務費
水平則以金華醫院的經營收入為基準，金華醫院的持續穩定發展最終將有利於本集團管
理費收入的可持續性及增長。

考慮到本集團與金華醫院的合約關係及本集團的整體利益，本集團已決定不就向金華醫
院提供二零二三年公司擔保收取任何費用。

鑒於金華醫院由本集團管理，使本公司能夠密切監控金華醫院的業務及財務狀況，這使
董事能夠評估金華醫院與償還義務相關的信貸風險。本公司將僅於因金華醫院就償還義
務發生違約事件而導致催繳二零二三年公司擔保時產生負債。董事認為，金華醫院就償
還義務發生違約事件的可能性甚微，原因如下：

(i) 於過往年度，金華醫院已按時償還其銀行貸款的本金及利息，並擁有良好的信貸狀況；
此外，金華醫院取得的銀行貸款並無任何重大不利發展，如逾期貸款、拖欠利息或
不良債務；

(ii) 金華醫院取得的銀行貸款主要用於維持其日常業務營運及與其業務營運有關的其他
開支；於過往年度，金華醫院的業務營運一直穩定；

(iii) 考慮到金華醫院的實際財務狀況，金華醫院有充足的還款來源；及

(iv) 本集團能夠對金華醫院的經營及管理決策行使其影響力，以追蹤金華醫院的資金賬戶，
密切監控金華醫院的經營穩定性及現金流量，並監督、管理及確保履行償還義務。

此外，誠如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所告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相關規定，在
本公司承擔保證責任後，本公司有權在保證責任範圍內向金華醫院申索賠償，並可享有
債權人對債務人的權利，惟不得損害債權人權益。賠償的形式可以是現金或其他形式，
必要時本公司可選擇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申請強制履行。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倘有關
各方沒有相反的約定，則本公司於提供公司擔保時一般可享有該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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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醫院」 指 國家衛計委醫院分類系統指定為三級醫院的中國最大、最高
標準的地區性醫院，供使用床位一般超過500張，提供覆蓋廣
泛地區的優質專業醫療服務，並承擔較高的學術及科研任務

「三級乙等醫院」 指 各三級醫院可進一步分為甲等、乙等及丙等。三級乙等醫院
為中國三級醫院中的第二等醫院

「本公司」 指 弘和仁愛醫療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在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3869）

「關連人士」 指 具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現有二零一九年 
貸款」

指 本公司根據現有二零一九年貸款協議向金華醫院授出本金金
額為人民幣80百萬元的貸款

「現有二零一九年 
貸款協議」

指 本公司（作為貸款人）與金華醫院（作為借款人）於二零一九年
七月二十四日訂立的貸款協議，詳情可參閱本公司二零一九
年公告

「現有二零二零年 
貸款」

指 西藏弘和志遠根據現有二零二零年貸款協議（經二零二三年
貸款補充協議補充）向金華醫院授出本金最高為人民幣20百
萬元的循環貸款

「現有二零二零年 
貸款協議」

指 西藏弘和志遠（作為貸款人）與金華醫院（作為借款人）於二零
二零年十一月二十日訂立的貸款協議，詳情可參閱二零二零
年公告

「現有貸款」 指 現有二零一九年貸款及現有二零二零年貸款

「現有貸款協議」 指 現有二零一九年貸款協議及現有二零二零年貸款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